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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2-029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终止筹划协议受让盾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9.71%股份； 

2、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盾安环境，证券代码：002011）

将于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复牌； 

3、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9.71%股份的后续安排仍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停牌情况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盾安环境”）于2022

年5月1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器”）

的通知，格力电器正在筹划协议受让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

股”）持有的公司9.71%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协议转让”）；因格力电器已持有盾

安环境29.48%股份，本次协议转让将会触发全面要约收购义务（以下简称“本次

要约收购”）。 

由于盾安控股已于2022年4月28日与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紫金投资”）、盾安集团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主席单位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行杭州分行”）就公司9.71%股份（以下简称“前

次协议转让”）签署了《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格力电器、盾安控股仍需就本次协议转让与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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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转让相关方进一步协商。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

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盾安

环境，证券代码：002011）于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停牌，预计

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2022年5月1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格力电器的通知，由于本次协议转让沟

通事项及沟通主体较多，目前交易各方正在积极推进相关程序并落实相关交易细

节，公司预计无法在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复牌。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盾安环境，证券代码：002011）自2022

年5月16日（星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及5月14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控股股东终止筹划协议转让及可能触发要约收购事宜的原因 

根据格力电器的通知，就公司9.71%股份处置事宜，盾安控股曾向格力电器

作出承诺，未事先告知格力电器并取得格力电器书面同意之前，除以集中竞价、

不确定交易对象的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或通过司法途径被处置外，不得向第三方转

让盾安控股所持公司股份。 

2022年4月28日，在格力电器取得盾安环境29.48%股份过户登记确认书当天，

盾安控股即与浙商行杭州分行、紫金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并作出了关于重

大事项的特别约定：“盾安控股承诺，将与格力电器保持较好沟通，协调格力电

器同意本次股份转让”，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前盾安控股未事先告知格力电器并

取得格力电器书面同意，已事实上构成了对前述盾安控股向格力电器作出的承诺

以及股份转让协议的违反。格力电器于2022年4月29日通过公开途径知悉上述情

况后第一时间与盾安控股、浙商行杭州分行进行沟通，并及时发函告知盾安控股、

浙商行杭州分行不同意前次协议转让并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并在进一步沟通

后明确提出拟受让公司9.71%股份。 

自2022年5月7日至2022年5月11日，经多轮沟通，在格力电器明确告知盾安

控股、浙商行杭州分行本次协议转让可能触发全面要约，并取得盾安控股、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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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杭州分行关于本次协议转让及本次要约收购的支持同时承诺将协调紫金投资

同意终止前次协议转让的情况下，经审慎考虑，格力电器书面告知盾安环境拟筹

划本次协议转让及本次要约收购并请盾安环境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牌。 

停牌期间，格力电器积极推动本次协议转让及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工作，与

有关各方进行了积极磋商、反复探讨和沟通，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盾安控股、

浙商行杭州分行未能按其在停牌前作出的书面及口头约定和承诺有效协调各方

就本次协议转让的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上述，经审慎研究，格力电器决

定终止筹划本次协议转让及本次要约收购。 

三、公司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的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证

券简称：盾安环境，证券代码：002011）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开市起复牌。 

四、控股股东终止筹划协议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终止筹划协议转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盾安控股持有的公司9.71%股份的后续安排

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